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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医保苏当罚字
〔2025〕第3号

沈阳天盛大药
房有限公司杨
士分店将不属
于医疗保障基
金支付范围的
医药费用纳入
医疗保障基金
结算案

沈阳天盛
大药房有
限公司杨
士分店

91210106
MA10QL6
J1C

王菲

该机构存在
将不属于医
疗保障基金
支付范围的
医药费用纳
入医疗保障
基金结算的
行为，造成
基金损失
64.00元。

违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
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据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
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进行行政
处罚。

收到当场
处罚决定
书后于9
月22日履
行完毕

沈阳市医
疗保障局
2025年9
月19日


